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审判执行业务费

2019-1-1 结束时间 2019-12-31

该项目包含长宁法院审判执行业务经费、案卷数字化管理、陪审员费用、法院
接待与送达、安全保卫费用和租赁费用等审判执行工作相关支出。通过该项目
的实施，切实保障我院各项审判业务的顺利开展。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项目总预算（元） 15218105 项目当年预算（元） 15218105

《上海市人民法院业务费开支范围》、沪财行[2005]37号《上海市财政局、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制定上海市基层人民法院公用经费保障标准的意见
>的通知》、财行[2001]276号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财务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通过对审判执行相关的差旅、邮电等费用、档案保管和数字化扫描经费、法院
送达、安全保卫等经费的落实和保障，实现法院各项业务的规范化和细致化，
降低司法成本，提升法院办案业务能力和效率。保障法院履行各项职能。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财行[2001]276号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财务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和我院财务管理规定。根据相关财务规定，制定项目支付计划并实
施。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审判执行业务费 15218105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将各项费用落实到职能部门，制定项目相关费用支出计划，并按照财务规章制
度支付相应费用。

依照《上海市人民法院业务费开支范围》相关规定，为我院履行职能做好经费
保障的基础上，做好资金的统筹规划，切实提高办案业务效率，把控业务成
本，保证各项办案业务的顺利开展。

切实履行我院审判职能，保障案件审判、案件执行工作的有效顺利开展。

分解目标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预算执行率 ≥95.00%

财务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全年结案数 ≥3.5万件

全年结案率 ≥99.00%

差旅费报销及时率 =100.00%

文书送达及时率 ≥95.00%

效果目标

庭审装备闲置率 0

单位安全保障级别 提升

档案扫描准确性验收合格率

文书送达规范性

=100.00%

=100.00%

=100.00%

规范

支付及时率 =100.00%

案卷扫描完成率

政府采购规范性



备注

效果目标

庭审装备故障率 ≤2%

一审息诉率 ≥90.00%

影响力目标

办案业务及工作运行保障机制 完善

法院工作人员满意度 ≥90.00%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审判执行业务工作经费

《企业破产工作管理经费办法（试行）》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为“执转破”工作和其他破产审判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推动破产案件审
判工作的顺利开展，运用司法工作机制，维护债权人和其他相关主体的合法权
益，同时加快优化资配置，助推建立健全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的长效综合配套
机制，优化营商环境。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企业破产工作经费管理办法（试行）》

2019-1-1 结束时间 2019-12-31

建立破产经费保障机制，推动破产审判工作和“执转破”工作顺利开展，从而
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进一步深化企业营商环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项目总预算（元） 2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00000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企业破产工作经费 2000000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备注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经费审查及时率 =100%

根据单位制定的企业破产工作经费的实施细则，合理合规的使用相关经费，推
进破产案件的顺利开展。

规范使用和管理企业破产工作经费，推动执转破与其他破产审判工作的开展。

根据单位制定的相关执行细则，确保破产工作经费使用的合理合规，推动执转
破工作的进行。

分解目标

投入和管理目
标

经费管理制度实施的有效性合规
性

有效合规

预算执行率 ≥95.00%

支付及时率 =100%

产出目标

经费审查完成率 =100%

相关破产案件的审结率 =100%

效果目标

破产案件推进度 及时推进

办案效率 提升

影响力目标

破产案件经费管理工作制度的长
效性

建立健全

相关人员满意度 ≥90.00%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信息化建设项目

2019-1-1 结束时间 2019-12-31

长宁法院信息化新建项目的软硬件开发及部署。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项目总预算（元） 7579753 项目当年预算（元） 7579753

《关于编制2019年度法院信息化预算的通知》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根据最高院及上海高院针对建设“智慧法院”和“数据法院”提出全国法院建
设的信息化规划，以及我院信息化建设的客观需要，通过信息化项目的建设提
升办案效率，提升司法服务水平，为我院互联网法庭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保障。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市经信委的专业评审，我院依据相关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以及财务规定，严格落
实好信息化项目建设的招标、合同签署以及款项支付等相关流程。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信息化项目建设经费 7579753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对信息化建设需求进行调研，并及时制定项目建设方案，在2019年11月底前完
成所有子项目的建设。

针对审判、执行、信访等法院业务需求以及上海法院信息化建设规划，开发部
署相关软硬件，以建设智慧法院和数据法院为目标，不断提升我院信息化建设
总体水平，推进相关信息化项目的建设，提高法院工作质效。

根据项目建设方案开展招投标等采购工作，所有子项目在11月底前建设完毕并
启用，同时完成相关培训工作。

分解目标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预算执行率 ≥95.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招标过程规范性

项目管理制度实施有效性

规范

产出目标

新建项目建设完成情况 =100%

信息化建设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购置设备到位及时率 =100%

有效

效果目标

新建项目应用情况 =100%

相关系统兼容性 兼容

审判执行业务效率 提升

支付执行率 =100%

执行调度效率提升 ≥5.00%

影响力目标

信息化建设管理机制 健全完善



备注

影响力目标

法院工作人员满意度 ≥90.00%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2019-1-1 结束时间 2019-12-31

对我院已建设的信息化项目及相关系统的软硬件设施做好维护工作

《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17-2021）》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信息化运维项目

项目类型

项目总预算（元） 1190429 项目当年预算（元） 1190429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目前法院的立案、审判执行信访等任务都建立在信息化系统和平台上，对相关
软硬件以及系统的及时完善维护、排除系统故障是保证法院正常开展工作的基
础。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根据市经信委的相关预算资金评审批复，由专业的运维保障服务公司技术人员
与我院工作人员共同完成对我院已有信息化项目的日常检查、故障处理和系统
维护工作。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信息化运维项目 1190429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100%

保障法院各类业务正常运转，实现立案、审判、执行等各类工作高效完成

定期开展系统巡检，实时监测各类业务系统运转情况，确保信息化基础设施完
整和正常运行。

定期开展系统巡检，实时监测各类业务系统运转情况，确保信息化基础设施完
整和正常运行。

分解目标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财务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预算执行率 ≥95.00%

资金支付及时率 =100%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实施有效性

产出目标

软硬件故障排除率 =100%

信息化运维项目完成率 =100%

系统维护覆盖率

故障维护响应及时率

=100%

效果目标

业务系统运行效率 提升

信息安全事故数 0

业务系统故障率 ≤2%

资金使用合规性

有效

合规

影响力目标

法院业务正常开展率 =100%



备注

工作人员满意度 ≥95.00%

影响力目标 信息化运维长效管理机制 健全完善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

交通工具更新购置费

2019-1-1 结束时间 2019-12-31

为了保障我院业务的顺利实施与开展，我院对已达到报废年限要求的车辆申请
报废，并购置新车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项目总预算（元） 8907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890700

《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上海市法院系统执法执勤用车配
备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随着办案业务量的不断增加，对执法执勤用车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本次申请
报废更新的车辆都已达到规定报废年限，老化磨损严重，继续维修也无法保证
正常行驶运行。为了保障办案业务的顺利开展、提升办案业务工作效率，保障
车辆行驶的安全水平，特申请对车辆进行更新。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上海市法院系统执法执勤用车配
备使用管理办法（试行）》、我院相关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按照资产处置要求
完成对车辆的报废手续，在规定标准内向市财政局申请购置新车。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车辆购置 890700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车辆验收合格率

=100%

=100%

根据车辆管理办法和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在年内按时完成对车辆的报废与更新
购置。

通过对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的处置与更新，提升车辆运行的安全水平，更好的
保障我院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提升办案工作效率。

严格按照各项规定的要求，在2019年11月底之前完成我院车辆的报废与更新工
作。

分解目标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资产产权明确性 明确

预算执行率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产出目标

采购过程规范性 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车辆采购及时性 及时

车辆采购完成率 =100%

车辆报废完成率

效果目标

新购车辆使用故障率 下降

办案效率 提升

节能减排效率 效率提升，排放量减少

车辆闲置率 =0%

影响力目标

车辆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备注

影响力目标

相关人员满意度 ≥90.00%


